
110年金門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0年 2月 24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金門縣衛生局一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持 人：李局長錫鑫 

四、出席委員： 

              李委員金治       劉委員兆輝      黃委員逸萍 

蔡委員建鑫  郭委員彥良    盧委員冠宇 

洪委員長享  許委員美鳳      陳委員天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楊委員軒廷       謝委員秀芳      楊委員清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趙如虹 

五、與會人員: 詳如簽到表 

六、主席裁示事項及決議： 

(一)自費收費標準審查案~高層次胎兒超音波（提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

門醫院） 

1. 說明：金門醫院有感孕婦須至台灣本島接受自費高層次超音波

檢查，擬增設自費檢查門診項目，收費金額 3,500 元/次，以

減少金門民眾經濟負擔及二地奔波之苦。 

2. 決議：本案核定金門醫院高層次胎兒超音波自費收費項目，每

次檢查金額至多為新臺幣 3,500 元整(不論胎數僅以檢查次數

收費)。 

(二)翁君醫療爭議調處案 

(三)調處案件，除經調處委員及雙方當事人同意者外，以不公開為原則；

調處委員或經辦調處事務之人，對於調處案件，除已公開之事項外，

不得無故對外洩漏秘密。 

七、散會：下午 4時 


